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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2 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并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编号为众环审字(2023)0102196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编制了《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

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一、保留意见情况 

2021 年经三峡新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三峡新

材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三峡新材公司向当阳市国有资本经营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当阳国投”）转让三峡新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恒波）100%的股权，公司判断丧失控制权时点为 2021 年 12 月。截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1 年财务报告报出日）深圳恒波管理层未提供除 2021 年财务报表、科目

余额表之外的 2021 年 7 至 12 月份任何资料，审计人员无法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关于

深圳恒波公司 2021 年 7 至 12 月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此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21 年度三峡新材公司财务报表纳入

合并报表的深圳恒波 2021年 7至 12月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是否公允反映发表了审计范围

受限的保留意见。 

截止 2023 年 4 月 23 日（2022 年财务报告报出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仍然无法获取深圳恒波除 2021 年财务报表、科目余额表之外的 2021 年 7 至 12 月份

任何资料，审计人员也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关于深圳恒波公司 2021 年 7 至 12

月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纳入合并报

表的深圳恒波 2021 年 7 至 12 月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作出调整及其调整金额（如有），以

及上述事项对 2022 年合并财务报表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与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相关列报的影

响。 

 

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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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仅对2022年合并财务报表比较期间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列报及披露产生影响，不影响 2022 年归属于三峡新材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及净资产。 

在编制 2023 年度相关的财务报表时，上述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比较期间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列报及披露的事项）已经不包含在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比

较数据中。即导致 2022 年保留意见的事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已经消除。 

 

三、董事会意见 

通过前述“二”所述的情况，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

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3 日 










